
BIW 隱私保護政策 2.0 版，生效日期：2020年 2 月 1日 

隱私保護政策 

BI WORLDWIDE 已透過本隱私保護政策（簡稱「政策」），旨在透過確定並維護適當水準的個人資料隱私保護，聲明其遵守隱私保護原則的承諾。本政策適用于 

BIWORLDWIDE 從歐盟、英國及瑞士的客戶和個人處獲取的個人資料的處理。 

 

對於依據本隱私保護政策從歐盟、英國和/或瑞士轉移至美國的個人資訊的收集、使用和保留，BI WORLDWIDE遵守美國商務部對此制定的《歐盟–美國

隱私保護盾架構》和《瑞士–美國隱私保護盾架構》（「隱私保護」）（如適用）。BI WORLDWIDE 已向美國商務部保證，其將遵守與該等資訊相關的

隱私保護原則。若本隱私政策中的條款與隱私保護原則之間存在任何衝突，應以隱私保護原則為准。如需瞭解有關隱私保護計畫的更多資訊以及查看我們

的認證頁面，請造訪：https://www.privacyshield.gov/list。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對 BI WORLDWIDE 遵守隱私保護原則的情況具有司法管轄區。  所有負責處理來自歐盟、英國和瑞士的個人資料的 BI 

WORLDWIDE 人員均須遵守本政策中規定的各項原則。 

 

1. 範圍 
BI WORLDWIDE 向個企業提供服務。 

本政策適用於 BI WORLDWIDE 在美國接收到的與居住在歐盟、英國及瑞士的個人相關的個人資料的處理。  

 

本政策不適用於從無法確認身份的個人處獲取的資料，亦不適用於使用匿名身份的情形。（匿名身份的使用涉及用替代名稱取代姓名或其他識別碼，導致

無法確認個人的身份。） 

 

2.職責與管理 
BI WORLDWIDE 已指定由其法律部門、資料隱私經理和資訊安全官（簡稱「安全和隱私團隊」）負責監督其資訊安全計畫，包括對歐盟及瑞士隱私保護

原則的遵守情況。BI WORLDWIDE 的安全和隱私團隊將負責在必要時對此資訊安全計畫的任何實質性變更進行審查和審批。如對本政策存在任

何問題、疑問或意見，也可以發送郵件至：DPO.US@biworldwide.com. 

 
BI WORLDWIDE 將對資訊安全政策、規程和系統進行維護、監控、測試和更新，協助保護所收集的個人資料。BI WORLDWIDE 人員將在適用的情況下

接收培訓，以便有效執行本政策。 

 

3.認證續期/核驗 
BI WORLDWIDE 每年將對《歐盟–美國隱私保護盾架構》和《瑞士–美國隱私保護盾架構》認證證書進行續期，除非隨後確定不再需要此類認證，或者

採用不同的適當機制。 

 

重新認證之前，BI WORLDWIDE 將進行內部核驗，確保其對個人資料的處理的證明和聲明準確，而且公司已適當執行這些規程。具體而言，作為核驗過

程的一部分，BI WORLDWIDE 將採取以下措施： 

 
A. 審核此隱私保護政策及其公開發佈的網站隱私政策，確保這些政策準確闡述了有關個人資料收集和使用的相關規程。 

B. 確保公開發佈的隱私政策已明確告知客戶和個人：BI WORLDWIDE 已參與《歐盟–美國隱私保護盾架構》和《瑞士–美國隱私保護盾架構》計畫以

及從何處獲取附加資訊的副本（例如，本政策的副本）。 

C. 確保本政策繼續遵守隱私保護原則。 

D. 確認客戶和個人已知悉處理投訴流程以及任何獨立的爭議解決流程（BI WORLDWIDE 可通過其公開發佈的網站、每份單獨的客戶合同或二者來將相

關事宜告知客戶和個人）。 

E. 審核就 BI WORLDWIDE 參與隱私保護計畫以及個人資料適當處理相關事宜開展 BI WORLDWIDE 人員培訓的流程和程式。 

 

4.個人資料的收集和使用 
當個人註冊我們的任何一個網站，登入帳戶，參與獎勵和表彰計畫，參與會議、活動或旅行計畫，將獎勵積分兌換為個人旅行或商品，請求資訊或我們進

行其他方式的通信時，BI WORLDWIDE 會直接從個人處收集個人資訊。  BI WORLDWIDE 還間接從作為服務提供者的企業客戶處獲取個人資訊。  我們

將以服務提供者的身份收集、存儲和/或處理個人資料。在此类情况下，我们担任「数据处理方」，将代表我们的客户（「数据控制方」）并在其指导下进

行个人数据处理。我們以此身份從個人處收集的個人資料使用者根據資料控制方的要求向個人提供服務。 

 

我們依據與公司企業客戶所達成之合同的約定使用公司的網站提供服務，根據個人與我們的一個或多個網站的交互情況的不同，我們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可

能發生變化。通常，BI WORLDWIDE 直接從個人處或間接從 BI WORLDWIDE 企業客戶處收集以下類型的個人資料：聯繫資訊，包括連絡人姓名、工作

電子郵件地址、工作郵寄地址、商品獎勵遞送的配送、工作電話號碼、職稱、公司名稱。個人可以選擇線上登入其帳戶並通過線上表格或者通過聊天或電

話號碼（統稱為「門戶」）等即時支援選項請求協助。  在此類情況下，我們將收集他們通過這些門戶向我們提供的資訊。 

 
當個人線上使用我們的服務時，我們將收集他們的 IP 地址和瀏覽器類型。我們從個人處收集的資訊用於提供服務、 管理交易、報告以及其他與依據雙方

之間的合同向個人和/或 BI WORLDWIDE 客戶提供服務和產品相關的業務。 

 
 

 
BI WORLDWIDE 將其以服務提供者角色直接從個人處或間接從我們的企業客戶處收集的個人資訊用於以下用途，但不限於以下用途： 

1. 交付和提供所要求的產品/服務並遵守與相關產品/服務有關的合同義務（包括管理交易、報告以及與向公司客戶和個人提供服務相關的其他業務）； 

2. 滿足政府報告、稅務及其他要求（例如，進口/出口）； 

3. 在位於美國的電腦資料庫以及伺服器中存儲和處理資料，包括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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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驗證身份（例如，線上存取帳戶）； 

5. 根據個人的要求； 

6. 出於根據適用本地法律和法規所允許或要求的其他業務相關目的，以及  

7. 法律另有要求。 

 
BI WORLDWIDE 不會向協力廠商披露個人資料用於與所規定的初始用途存在實質差異的用途。如果未來這一點發生變更，我們將為受影響的個人提供選

擇退出的機會。 

 

5. 披露/個人資料向外傳送 

BI WORLDWIDE 僅向對此類個人資料存在合理的瞭解必要性的協力廠商披露相關個人資料，且僅在與該協力廠商簽訂有合同的前提下，只能處理此類資

料用於有限的征得個人同意的指定用途，且不得用於任何其他用途。協力廠商接收方必須同意提供與隱私保護原則相同水準的保護，一旦確定其不再能夠

履行這項義務，須通知 BI WORLDWIDE。  協力廠商合同必須列明：一旦做出此類決定，協力廠商必須停止處理個人資料，或者採取其他合理、恰當的補

救措施。  

BI WORLDWIDE 可以向擔任代理、顧問和承包商的協力廠商提供個人資料，用於代表我們並根據我們的指示執行任務。例如，BI WORLDWIDE 可將該

等個人資料存儲於協力廠商運營的設施中。該等協力廠商必須同意僅使用此類個人資料用於 BI WORLDWIDE 聘請該等協力廠商時約定的用途，並且他們

必須滿足下列條件之一： 

1. 遵守隱私保護原則或適用的針對個人資料傳送和處理的歐盟和瑞士資料保護法律所允許的另一種機制； 

2. 或者同意為個人資料提供充分保護，保護措施不得低於本政策中規定的水準； 

當資料主體同意或請求進行披露時，BI WORLDWIDE 還可以披露個人資料用於其他用途或將其披露給協力廠商。請注意，BI WORLDWIDE 可能需要根

據政府當局的合法要求披露個體的個人資訊，例如，國家安全或執法要求。BI WORLDWIDE 須負責適當地將個人資料向外傳送給協力廠商。 

6.敏感性資料 
通常，BI WORLDWIDE 不從個人處獲取或收集敏感性資料。在 BI WORLDWIDE 所提供的具體服務之內，且根據合同要求以及 BI WORLDWIDE 客戶的

指示，可以處理某些敏感性資料。  在此類情況下，將向個人提供資訊闡明需要該等資料的原因，並且除非存在處理敏感性資料的其他法律依據，否則須

獲得個人的明確同意。  

 

7.資料完整性與安全性 
BI WORLDWIDE 須合理的步驟保持個人資料的準確性和完整性並適當予以更新。BI WORLDWIDE 已採取物理和技術保障措施，保護個人資料免受丟失、

誤用以及未經授權的存取、披露、篡改或毀壞。BI WORLDWIDE 還採用存取限制，限制對個人資料有存取權限的人員的範圍。此外，BI WORLDWIDE 

利用安全加密技術對特定類別的個人資料進行保護。儘管已採取這些預防措施，但是所有的資料安全保障措施均無法始終保證 100% 的安全性。 

 

8.通知 
BI WORLDWIDE 須透過本政策通知個人其遵守《歐美隱私保護框架》和《瑞士-美國隱私保護框架》

原則，可透過 https://www.privacyshield.gov/list及 BI WORLDWIDE 控制的每個適用網站下載該原則。 

 

9.存取個人資料 
BI WORLDWIDE 人員僅在獲得授權的情況下方可訪問和使用個人資料，且僅用於經授權使用的用途，而且他們獲得的存取權限僅限於與資料處理用途相

關的個人資料。 

 

10.  個人資料近用權、變更權或刪除權 
A. 近用權。個人有權瞭解資料庫中包含關於他們的哪些個人資料，並確保該等個人資料準確且與 BI WORLDWIDE 收集個人資料的用途相關。個人可以

審核存儲在資料庫中關於他們的個人資料並在適用法律和 BI WORLDWIDE 政策允許的範圍內要求對其進行更正、擦除或阻止。根據個人的合理要求，

按照隱私保護原則的要求，BI WORLDWIDE 允許個人存取其個人資料，以便對不準確的資料進行更正或修改。個人可登入其帳戶個人資料或通過電

子郵件或網站提供的其他方式聯繫 BI WORLDWIDE 來編輯其個人資料。在對個人資料進行修改時，資料主體必須僅提供真實、完整且準確的資訊。

如需申請擦除個人資料，個人應當通過電子郵件提交書面請求至在 BI WORLDWIDE 所管理的網站上隱私權聲明中列出的資料控制方，並在電子郵件

附上相關個人的個人資料。   如該網站並無載有資料控制方聯繫方式的隱私權聲明，個人可透過電郵提出書面要求至：

DPO.US@biworldwide.com>。 

B. 個人資料請求。BI WORLDWIDE 將跟蹤下列各項請求，當出現下列任一情形時，將通知相應各方：(1) 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請求，執法機構請求披露

個人資料，法律或法規禁止披露的情況除外；(2) 來自資料主體的請求。  

C. 滿足存取、修改和更正請求。BI WORLDWIDE 將努力及時回應所有要求查看、修改或禁用個人資料的合理書面請求。 

 

11.本政策的變更 
本政策可能會根據隱私保護原則和適用的資料保護和隱私法及其原則不時進行修訂。我們將透過在公司內部網上發佈或者透過電子郵件或其他方式將本政

策的變更及時通知相關人員。如果我們做出的變更對之前所收集的個人資料的處理方式產生實質性影響，我們將及時通知受影響的個人，便於他們選擇是

否允許以存在實質性差異的方式使用其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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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問題或投訴 
歐盟和瑞士個人如有與本政策相關的問題或投訴，可通過以下電子郵件地址聯繫 BI WORLDWIDE： 

DPO.US@biworldwide.com>。 

 

13.執法和爭議解決 
根據《歐盟–美國隱私保護盾架構》和《瑞士–美國隱私保護盾架構》原則，BI WORLDWIDE 承諾將調查並解決關於您的隱私以及我們對您的個人資訊

的收集或使用的投訴，個人將不承擔任何成本。歐盟、英國和瑞士個人如有與其個人資料使用相關的疑問或顧慮，可透過以下電子郵件地址連絡我們：

DPO.US@biworldwide.com>。   個人可直接向 BI WORLDWIDE 提交投訴，BI WORLDWIDE 將在 45 日之內予以回復。  

 

若個人的疑問或顧慮未能透過此過程得到滿意的解決，BI WORLDWIDE 進一步承諾則會依據《歐美隱私保護框架》和《瑞士-美國隱私保護框架》將未得

到解決的隱私投訴提交至歐盟資料保護局（「DPA」）或瑞士聯邦資料保護和資訊委員會（如適用）。 

 

如果您的投訴未收到及時確認或者未得到 BI WORLDWIDE 的滿意解決，歐盟、英國和瑞士個人可將投訴提交至歐盟資料保護局或瑞士聯邦資料保護和資

訊委員會。  

 

作為最後手段，BI WORLDWIDE 承諾應歐盟、英國或瑞士個人的請求提請隱私保護小組委員會做出具有約束力的仲裁。 

 

14.術語定義 
本隱私政策中字首大寫的術語具有以下含義： 

 

「個人」指來自歐盟、英國或瑞士的個人。此術語還應包含 BI WORLDWIDE 客戶的所有員工，作為該客戶與 BI WORLDWIDE 的商業合作的一部分，BI 

WORLDWIDE 從該等個人處獲得其個人資料。 

 
「資料主體」指已識別或可識別個人身份的自然人。可識別個人身份的人指可通過提及某一名稱或者一個或多個其個人身體、心理、精神、經濟、文化或

社會特徵所特有的因素來直接或間接識別其身份的個人。對於居住在瑞士境內的個人，資料主體還可能包括法人實體。 

 
「員工」指 BI WORLDWIDE 或其任何關聯公司或附屬公司的員工（無論是臨時工、正式員工、兼職員工或合同制員工）、前員工、獨立承包商或求職人

員，同時該人員也是歐盟經濟區內某一國家的居民。 

 
「歐洲」或「歐盟」指歐盟內的某一國家。 

 

「個人資料」指對某人的個人身份進行識別或者可用於對某人的個人身份進行識別的資料，包括個人的姓名以及出生國、婚姻狀況、緊急連絡人、薪水資

訊、雇用條件、任職資格（例如所取得的教育學位）、位址、電話號碼、電子郵寄地址、用戶 ID、密碼以及身份證號碼。個人資料不包括無法識別身份、

匿名或公開可用的資料。就瑞士而言，「個人」一詞包含自然人和法人實體，無論為何種形式的法人實體。 

 

「敏感性資料」指披露資料主體的醫療或健康狀況、種族或民族、政治立場、宗教或哲學信仰或觀點、性取向、工會會員資格的個人資料。 

 

「協力廠商」指既不是 BI WORLDWIDE 也不是 BI WORLDWIDE 員工、代理、承包商或代表的任何個人或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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